
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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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广西金海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。
2024年8月30日，广西金海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（以 

下简称管理人）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2024年8月28日，广西金海 

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金海堂公司）破产重整一案第二次 

债权人会议已对《广西金海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草案》（以 

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）进行了表决，除职工债权组因权益不受影响 

不参加表决外，债权分类中有财产担保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、税款 

债权组、社保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。出资人组经协商 

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因金海堂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， 
故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，重整计划草案对于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、 
公正，管理人据此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（附后）。
本院查明，2024年8月28曰，管理人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第 

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，除职工债权组因权益不受影响不参加表决外， 
债权分类中有财产担保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、税款债权组、社保债






